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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创兴资

源” ）控股股东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实业” ）所持公司股份67,000,000

股被司法拍卖所致。 本次司法拍卖股份占华侨实业所持股份的65.90%，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5%。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法院裁定导致的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不触及要

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 华侨实业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将从101,664,147股减少至34,

664,14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从23.90%减少至8.15%。

● 本次权益变动后，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平潭元初”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9,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82%；温岭利新

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岭利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3.06%，合计持有公司42,000,0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9.88%。 钟仁志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为1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29%；颜燚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1,

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59%。

王相荣先生通过控制平潭元初、 温岭利新间接控制公司股份数量为42,000,000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9.88%；王相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钟仁志先生、颜燚女士合计控制公司股

份数量为67,00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5.75%。

● 本次权益变动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相荣先生。

● 针对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平潭元初、温岭利新、钟仁志先生、颜燚女士18个月内不

转让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先生18个月内保持对利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利欧股份” ）的控制权，利欧股份18个月内不转让平潭元初、温岭利新股

权。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实业持有的公司股份67,000,000股于2025年5月27日10时至2025

年5月28日10时止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城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进行了公开拍卖。 截至2025年5月28日，上述司法拍卖已经结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5月29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2025-032号）。

2025年7月15日，公司收到编号分别为（2025）浙0102执4093号之二、（2025）浙0102

执4093号之三、（2025）浙0102执4179号之二、（2025）浙0102执4179号之三、（2025）浙

0102执4230号之二的《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主要内容如下：一、解除对被

执行人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创兴资源（沪市证券代码600193）对应无限售流通股

股票的查封。二、被执行人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创兴资源（沪市证券代码600193）

对应无限售流通股股票的所有权归相应买受人所有。 三、买受人在规定时间内持本裁定到

登记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尚未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交易双方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华侨实业 101,664,147 23.90% 34,664,147 8.15%

平潭元初 0 0 29,000,000 6.82%

温岭利新 0 0 13,000,000 3.06%

钟仁志 0 0 14,000,000 3.29%

颜燚 0 0 11,000,000 2.59%

合计 101,664,147 23.90% 101,664,147 23.9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一）华侨实业

公司名称：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MA2CC66U7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明园商务中心13幢B3030室

法定代表人：刘鹏

注册资本：100,000万

成立时间：2018年5月31日

营业期限：2018年5月31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木材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普通货

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金银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线、

电缆经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建筑用石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平潭元初

公司名称：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34BETH8C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4532

法定代表人：王暑冰

注册资本：1,000万

成立时间：2020年7月2日

营业期限：2020年7月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温岭利新

公司名称：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1MA2HH9KB0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第四街2号

法定代表人：蔡欧美

注册资本：108.00万元

成立时间：2020年7月9日

营业期限：2020年7月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电机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普通阀门

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阀门和旋塞研发；阀门和旋塞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

工；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钟仁志

姓名：钟仁志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2623************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开元四期小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五）颜燚

姓名：颜燚

性别：女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1081************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否

四、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基本情况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司法拍卖相关股份过户完成后，创兴资源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持股50%以

上的股东或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单一

股东， 且第一大股东华侨实业合计控制表决权比例不能对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平

潭元初、 温岭利新合计持有公司总股本9.88%的股份但与其他重要股东的表决权比例差异

较小。 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无控股股东。 上述结论是鉴于公司权益变动后股权

结构较为分散的情况所认定，如未来公司股权集中度提高，再依据实际情况认定控股股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王相荣先生通过控制平潭元初、温岭利新间接控制创兴资源总股本9.88%的股份，王相

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钟仁志先生、颜燚女士合计控制公司总股本15.75%的股份，控制比

例超过华侨实业7.60%，且钟仁志先生、颜燚女士均通过《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同意“按照王

相荣先生的意见行使表决权” 。 王相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控制创兴资源股份比例依其可

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本次司法

拍卖股份过户完成后，王相荣先生成为创兴资源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将导致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王相荣先生。 本次权

益变动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针对上述事项，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法律意见书。

五、其他相关事项说明和风险提示

针对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平潭元初、温岭利新、钟仁志先生、颜燚女士18个月内不转让

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先生18个月内保持对利欧股份的控制权，利

欧股份18个月内不转让平潭元初、温岭利新股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了权益变动报告书。

针对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公司提示相关风险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法院裁定导致的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不触及要约

收购。

2、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手

续，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7日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创兴资源

股票代码：600193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明园商务中心13幢B3030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物产天地中心2幢1101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执行司法拍卖裁定）

签署日期：2025年7月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创兴资源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创兴资源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

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所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创兴资源、公司、上

市公司、标的公司

指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一定的尾数差异，均系四舍五入形

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明园商务中心13幢B3030室

法定代表人 刘鹏

注册资本 100,000万

成立时间 2018年05月3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MA2CC66U7K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木材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金银制品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

营：一般项目：建筑用石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者地区的永久居留权

刘鹏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男 中国 杭州 否

唐雪莹 监事 女 中国 杭州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了持有创兴资源的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系司法拍卖被动减少上市公司股份权益。 本次权

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101,664,1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9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34,664,14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1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内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无增加或减少其在创兴资源拥

有权益的计划。 如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发生变化达到信息披露义务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为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城法院” ）于

2025年5月27日10时至2025年5月28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控股股东华侨实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67,000,000股 （占其

所持股份的65.90%，占公司总股本的15.75%）进行公开拍卖。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本次司法拍卖竞价结

果如下：

拍卖标的物 拍卖时间

拍卖成交股份数

（万股）

拍卖成交金额

（元）

竞买人

华侨实业所

持有的公司

6,700万股

无限售流通

股股份

2025年5月27

日10时至

2025年5月28

日10时止（延

时除外）

1,500.00 55,062,000.00 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

1,400.00 48,851,200.00 钟仁志

1,400.00 51,191,200.00 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

1,300.00 46,850,400.00 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

1,100.00 32,158,800.00 颜燚

合计 - 6,700.00 234,113,600.00 -

上述股份暂未完成过户手续。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系执行司法拍卖裁定被动减少上市公司股份权

益。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华侨实业 101,664,147 23.90% 34,664,147 8.15%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全部处于司法冻结状态。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创兴资源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刘 鹏

签署日期：2025年7月16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证券部，以备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

股票简称 创兴资源 股票代码 60019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

区西溪明园商务中

心13幢B3030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无限售流通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101,664,147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23.9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变动比例

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分别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34,664,147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8.1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

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

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不需要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华侨实业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刘 鹏

签署日期：2025年7月16日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T创兴

股票代码：600193

信息披露义务人：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

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4532(集群注册)

信息披露义务人2：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

新区第四街2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3：钟仁志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开元四期小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4：颜燚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参与竞拍）

签署日期：二〇二五年七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一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

有关规定编制。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

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在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

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载明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上市公司、 *ST创兴 指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为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

限公司、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钟仁志、颜燚（以下合并简称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 ），其中平潭元初、温岭利新为上市公司利欧

股份（股票代码：002131）子公司，利欧股份实际控制人为王相

荣，王相荣、钟仁志、颜燚为一致行动人并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

议

平潭元初 指 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

温岭利新 指 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

平潭利欧 指 福建平潭利欧投资有限公司

利欧股份 指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深交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002131

鑫磊股份 指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系深交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301317

本报告书 指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

易

指

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钟仁志、颜

燚通过参与司法拍卖， 合计取得*ST�创兴6700万股股票， 占*ST�

创兴总股本的15.75%

《一致行动协议》 指 王相荣、钟仁志、颜燚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

变动报告书》

《格式准则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在本报告书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信息披露义务人为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温岭利新机械

有限公司、钟仁志、颜燚（以下合并简称为“信息披露义务人” ），其中平潭元初、温岭利新为

上市公司利欧股份（股票代码：002131）子公司，利欧股份实际控制人为王相荣，王相荣、钟

仁志、颜燚为一致行动人并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平潭元初、温岭利新、钟仁志、颜燚分别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

例为6.82%、3.06%、3.29%、2.59%。 王相荣通过控制平潭元初、温岭利新间接控制公司总

股本9.87%的股份，王相荣及其一致行动人钟仁志、颜燚合计控制公司总股本15.76%的

股份。

（一）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4532

主要办公地点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4532

法定代表人 王暑冰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0年7月2日

经营期限 2020年7月2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34BETH8C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第四街2号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第四街2号

法定代表人 蔡欧美

注册资本 108.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0年7月9日

经营期限 2020年7月9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81MA2HH9KB02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电机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普通

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阀门和旋塞研发；阀门和旋塞

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

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钟仁志

姓名 钟仁志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2623************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开元四期小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开元四期小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颜燚

姓名 颜燚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1081************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

通讯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西街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情况

（一）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

1、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平潭元初的股权结构如下：

综上，平潭利欧系平潭元初的控股股东，王相荣通过控制利欧股份间接控制平潭元初，

系平潭元初的实际控制人。

2、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1）平潭元初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平潭元初的控股股东为平潭利欧，平潭利欧持

有平潭元初100%股权，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福建平潭利欧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2278（集群

注册）

主要办公地点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2278（集群

注册）

法定代表人 王暑冰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9年8月5日

经营期限 2019年8月5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333U4Q1E

经营范围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保险、期货等需审批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平潭元初的实际控制人

王相荣系平潭元初的实际控制人，王相荣的基本情况如下：

王相荣，男，中国国籍，获新加坡永久居留权，1972年2月生，本科学历。 2001年5月至

2005年1月， 任浙江利欧电气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5年2月至今任利欧股份董事

长，2009年8月至今兼任利欧股份总经理。

3、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平潭元初不存在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况。

4、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1）平潭元初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平潭元初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2）平潭元初控股股东平潭利欧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平潭元初控股股东平潭利欧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福建平潭瑞旭投资有

限公司

11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2

福建平潭利欧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

11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3

福建平潭欣泉投资有

限公司

10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4

福建平潭越凡投资有

限公司

10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5

福建平潭祁创投资有

限公司

10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6

福建平潭万澜投资有

限公司

10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7

福建平潭灏天投资有

限公司

10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8

福建平潭荣赫投资有

限公司

10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9

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

限公司

10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10

利欧集团 （上海）微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0万元 99% 科技推广服务

11

福建平潭元辰投资有

限公司

1000万元 80% 投资管理

12

福建平潭利融投资有

限公司

1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13

福建平潭利铭投资有

限公司

1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14

上海利骞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万元 90% 企业管理

15

福建平潭欧胜投资有

限公司

1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16

上海欧执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万元 90% 企业管理咨询

17

福建平潭久吾投资有

限公司

1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18

福建平潭利盛投资有

限公司

1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19

福建平潭辉鸿投资有

限公司

1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20

福建平潭荣胜投资有

限公司

1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21

福建平潭瀚宇投资有

限公司

1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3）平潭元初实际控制人王相荣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平潭元初实际控制人王相荣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77,177.87

万元

9.41%

机械制造业务和

数字营销业务

2 浙江利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369万元 57.14%

投资、污水处理设

备、环保设备等

3

长沙博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3,000万元 66.67% 投资管理

4

淮安利欧影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2,000万元 60.00% 投资管理

5 台州新科环保研究所有限公司 168万元 40.00% 环保技术

6 上海利悦影业有限公司 100万元 60.00% 影视节目制作

（二）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

1、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温岭利新的股权结构如下：

综上，利欧股份系温岭利新的控股股东，王相荣通过控制利欧股份间接控制温岭利新，

系温岭利新的实际控制人。

2、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1）温岭利新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温岭利新的控股股东为利欧股份，利欧股份持

有温岭利新100%股权，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温岭市滨海镇利欧路1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900号东方国际元中大厦A栋

法定代表人 王相荣

注册资本 675,480.4205万元

成立日期 2001年5月21日

经营期限 2001年5月21日至长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28913048T

经营范围

泵、园林机械、清洁机械设备、电机、汽油机、阀门、模具、五金工具、电气

控制柜、成套供水设备、农业机械、机械设备、环保设备、电器零部件及

相关配件的生产、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企业营销

策划，进出口经营业务，实业投资。

（2）温岭利新的实际控制人

王相荣系温岭利新的实际控制人，王相荣的基本情况详见本节“二” 之“（一）” 之“2、

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

3、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温岭利新不存在控制其他企业的情况。

4、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1）温岭利新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温岭利新不存在控制的企业。

（2）温岭利新控股股东利欧股份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温岭利新控股股东利欧股份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利欧集团泵业有限公司 123690万元 100%

泵及真空设备制

造

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利欧联

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5000万元 92.3077% 投资管理

3

利欧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

40000万元 100%

数字营销一体化

服务

4

杭州金研航添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1826万元 54.9803% 投资管理

5

杭州灿想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1692万元 99.9145% 投资管理

6

杭州景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950万元 77.2201% 投资管理

7 上海狮门半导体有限公司 10000万元 48.45% 半导体器件

8 温岭市汇英实业有限公司 28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9

浙江利欧园林机械有限公

司

5000万元 51% 农业机械制造

10

福建平潭利恒投资有限公

司

20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11

福建平潭利欧投资有限公

司

1000万元 100% 投资管理

12

上海聚嘉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

600万元 100%

网络系统、计算机

软硬件技术开发

13 碌曲县高原山泉有限公司 500万元 80%

自来水生产与供

应

14

温岭市利昂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118万元 100%

泵及真空设备制

造

15

温岭市利奥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108万元 100%

泵及真空设备制

造

16 温岭利新机械有限公司 108万元 100%

泵及真空设备制

造

（3）温岭利新实际控制人王相荣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温岭利新实际控制人王相荣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详见本节

“二”之“（一）”之“4、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

企业情况” 。

（三）钟仁志

钟仁志先生系自然人，不存在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钟仁志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15,719 15.19%

空气动力设备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2 温岭市鑫磊科技有限公司 5,789 70.00% 投资

3 温岭市鑫磊新能源有限公司 8,058 73.80%

房地产开发经营、贸易、

电池的生产及销售

4

温岭市鑫磊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

2,018 88% 环保设备生产销售

5 上海磊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4,500 51% 房产租赁

6

宁波杭州湾新区鑫都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00% 商业管理；物业管理

（四）颜燚

颜燚女士系自然人，不存在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颜燚女士控制的主要企业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峪赫私募

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000 60% 投资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的简要说明

（一）福建平潭元初投资有限公司

1、平潭元初的主要业务

平潭元初主要业务为：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本次股权竞拍外，近三年无其他投

资，亦未产生收入

2、平潭元初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平潭元初最近三年一期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下转B04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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